附件1：
 “建国奖”——医学科研奖评颁实施细则

一、本奖学金的管理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按照“建国奖”奖学金评定条例要求执行。
二、奖励金额
奖励金额3000元/人。
三、科技成果的认定
1. 研究论文：须被国内外期刊发表（录用）的学术论文或高水平会议发表或参赛，并被SCI、EI检索期刊、CSSCI、CSCD等收录，本人为第一（或除导师外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如有多位共同第一或共同通信作者，成果可用于多人申报，按照共一和共同通讯人数比例平均计分。如上海健康医学院（各二级学院、中心（部）及附属医院）为第一单位记满分，如联培单位为第一单位、上海健康医学院（各二级学院、中心（部）及附属医院）为第二单位计分减半。
杂志所属领域及排位以JCR或中科院（两者就高）为准，分区应以学术论文接收或见刊时所在年度计算，若当年分区尚未公布，则以最近一版（如上一年）的结果计算。国内高质量期刊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高水平会议包括境外国际会议、国内二级以上学会会议等，论文需被EI及以上级别索引检索。
2. 专利：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先进、有竞争力和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形成新兴产业的项目专利（发明、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外观设计）授权。专利权（著作权）人为上海健康医学院，本人为第一（或除导师外第一）发明人。如上海健康医学院（各二级学院、中心（部）及附属医院）为第一单位记满分，如联培单位为第一单位、上海健康医学院（各二级学院、中心（部）及附属医院）为第二单位计分减半。
3. 奖项：在国家级、省部级各类科技创新活动中取得突出成果（获三等奖以上）。以同一个参赛题目参加同一个竞赛，仅计最高得分奖项，各项竞赛只计算排名前3人，按照5:3:2比例划分奖项得分（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比例为3:3:3）。如以上海健康医学院（各二级学院、中心（部）及附属医院）为报名单位参赛记满分，以联培单位为报名单位参赛计分减半。
4. 学术著作：参与出版学术著作，如上海健康医学院（各二级学院、中心（部）及附属医院）为第一单位记满分，第一单位非我校的著作分数减半。
5. 申请人研究成果需至少满足本条中1-4任一项。参与评定的各类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专利等)、竞赛获奖等须为入学报到之后学制内取得成果，成果统计截止日期为评奖当年9月30日。
6. 政治思想表现及导师意见具有一票否决作用。
7. 未尽事宜由评审专家组集体讨论决议。
四、评选原则
评选坚持“优中选优、公开公正”的原则。 
1. [bookmark: _GoBack]符合奖励金条件的申请者必须按规定如实填写《申请表》及《评分表》，并重点突出介绍本人在校期间所取得的成绩。所填内容如有不实，则取消参评资格。对以弄虚作假等不道德手段获得奖励者，一经查实，将撤销奖励，追回奖金。
2. 评选中注重申报人的综合素质，全面衡量申报人的各方面表现。
3. 评选结果将在研究生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后报上海健康医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建国社会公益基金会备案。经评审并公示无异议者将获得奖励，参加“建国奖”颁奖典礼。

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2025年11月4日
